山东财经大学公务卡实施方案

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省直教科文部门公务卡制度的通知》（鲁财教[2013]16号）、《关于建立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改革实施意见》（鲁财库[2011]27号）、《山东省预算单位公务卡改革实施意见》（鲁财库[2008]26号）、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财库[2008]27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为规范公务支出行为，减少现金结算，提高公务支付透明度，加强财政财务监督，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公务卡制度改革的意义

公务卡制度改革是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对教职工开展公务卡结算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好公务卡的申报工作，并指派专人负责本单位公务卡办理的有关事项。

按照省财政厅“鲁财教[2013]16号”文件要求，省直教科文部门要求将公务卡制度覆盖到所有预算单位，并努力提高公务卡开卡、用卡率。

二、公务卡的功能

公务卡是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公务卡使用银联标准信用卡，主要用于公务支出的支付结算。公务支出发生后，由持卡人及时向所在单位财务部门申请办理报销手续。公务卡也可用于个人消费支出，但单位不承担私人消费行为引起的一切责任。

公务卡的卡片和密码均由个人负责保管，公务卡的信用额度，由预算单位根据银行卡管理规定和业务需要，与发卡行协商设定。原则上每张公务卡的信用额度不超过5万元。持卡人在规定的信用额度和免息还款期内先支付，后还款。

二、公务卡的适用范围

文件规定：公务卡的适用范围是原使用现金结算的公用经费支出和各类科研项目支出，包括差旅费、会议费、招待费和5万元(以人民币为单位，下同)以下的零星购买支出等，应当使用公务卡结算。其中：办公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七项强制性支出项目，必须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不再使用现金结算；预算单位应根据银行卡受理环境等情况，积极扩大公务卡使用范围，尽量减少现金支出。

公务卡使用人员必须按照《山东财经大学公务卡强制消费目录》的内容使用公务卡结算，原使用转账方式结算的，可继续使用转账方式（转账支票或汇款）结算；特殊情况下确实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持卡人须事先征得财务处同意后才能采取其他结算方式。

三、公务卡的办卡对象

办理公务卡人员必须是我校正式在编人员，开卡时必须由人事部门确认其身份。

四、公务卡的管理

1、公务卡免费开卡，在有效期内免收年费、免收卡内存款本地本行取现手续费。

2、公务卡必须激活后方可使用。

3、公务卡的卡片和密码均由个人负责保管，持卡人公务卡遗失或损毁，需自行联系发卡行申请补办，补办成功后及时到财务处办理卡号变更手续。

4、在公务消费中，持卡人不得使用公务卡提取现金，否则视为个人消费行为，单位不承担偿还提取的现金和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

5、持卡人因退休、调动等原因离岗和离开学校，需在办理离校手续之前，还清所持的公务卡债务、结清余额。财务处将及时在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中注销该工作人员所持的公务卡，并通知发卡行停止该卡使用。

五、公务卡结算报销程序

推行公务卡报销管理后，学校现有的财务报销审批程序不变。持卡人用公务卡进行公务消费，需经项目经费负责人批准，并严格按以下程序审核报销：
1、刷卡消费。持卡人在从事公务活动时，可按规定使用公务卡刷卡消费，并取得相应报销凭证和消费交易凭条（pos机小票）。

2、申请报销。持卡人应在公务卡透支免息期内，凭合规的报销凭证和消费交易凭条（pos机小票），按照现行学校财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申请报销。

3、报销还款。单位财务部门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对个人申请报销的刷卡消费信息进行查询、审核，确认无误后，签发支付指令，从单位零余额账户直接将报销款项划入公务卡账户，完成报销程序。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产生费用由持卡人个人承担：

(1)使用公务卡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

(2)报销费用与提供的报销凭证、公务卡消费交易凭条（pos机小票）不符的；

(3)持卡人透支提取现金，以及因此产生的手续费、利息等；

(4)因持卡人原因，未能在公务卡免息期内申请报销，所造成的罚息和滞纳金等；

(5)因持卡人换卡未及时到财务处更新备案，导致财务处无法及时处理公务报销而造成的罚息和滞纳金等；

(6)因持卡人个人保管不慎或遗失等原因，导致公务卡被盗刷所形成的支出和损失；

(7)其他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或超出标准的消费。

5、因公务卡具有透支功能，今后学校一般不再办理现金借款业务。

六、公务卡还款期限及责任

1、还款期限根据交易发生时间和发卡银行指定的还款日确定，由发卡银行另行通知。

2、持卡人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各项公务支出，最迟在发卡行规定的免息还款期前7个工作日内办理财务报销以及还款手续。

3、由于个人报销不及时造成罚息、滞纳金费用均由持卡人承担。持卡人如未按时还款，将会形成不良记录，影响持卡人的信用资质。

附件：山东财经大学公务卡强制消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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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财经大学单位公务卡强制消费目录
	序号
	公务卡强制
消费目录
	备                注

	01
	办公费
	指学校购买并依照规定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支出、书报杂志等支出。

	02
	差旅费
	指学校工作人员出差支付的住宿费、购买车票、机票支出等

	03
	维修（护）费
	指学校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修理和维护（不包括车船等交通工具）费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费用。

	04
	会议费
	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文件资料的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等。

	05
	培训费
	指学校为教职工进修和业务培训的支出。

	06
	专用材料费
	指学校购置并依照规定不纳入固定资产管理范围的专用材料支出，如实验室用品级小型设备，专用服装及劳保用品、消耗性体育用品，胶片、录音和录像带，专用工具盒仪器，艺术部门专用材料和用品等。

	07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指学校开支的租车费、车辆燃料费、车辆保养修理费、过桥过路费、车辆保险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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